交通事故复核申请书

申请人：
姓名：孙梓贺  性别：男  身份证号：610202199004200017  
联系方式：17609292115  与事故关系：事故驾驶员

被申请单位：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空港经济区大队
 
复核请求：
1. 请求撤销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第121616420250001723号
1. 请求重新认定事故责任，认定对方承担全部责任；并对对方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事实与理由：
1. 事实争议
1. 2025年3月15日16时30分，本人驾驶车辆在东四道与环河北路交口处由南向北方向直行红灯变绿起步时，对向车道辆，由北向东左转第二车道，红灯变绿起步时，未让行直行车辆先行，抢行通过本人驾驶的直行车辆前方，导致本人车头右侧与其车身右后侧碰撞。本人无违法的情况，事故认定书也未就本人违法行为进行说明。

2. 法律适用异议
1. 针对此次事故仅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章 道路通行规定 第二节 机动车通行规定  第五十一条　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七）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机动车让左转弯车辆先行。不充分；
应当还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十八条 机动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信号灯表示：
（一）绿灯亮时，准许车辆通行，但转弯的车辆不得妨碍被放行的直行车辆、行人通行；此次事故，由对方左转抢行影响直行车辆导致，所以，应该引用该条款，并判对方负全部责任；
针对此次事故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章第二十二条中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认定直行驾驶员需要承担次要责任，并无依据说明直行驾驶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应做“有罪推定”，应当判直行车辆无责；

3. 程序问题‌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过错与事故作用相当”原则。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
 
综上所述，该起事故需要由对方承担全责，申请人应当判为无责。
 
此致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申请人（签名/盖章）：              
         2025年0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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